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节能环保规范》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轿车轮胎>等 4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19〕14号），计划编号为（20190061-Q-339），项目名

称“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通用要求 节能环保”，后更改为“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节能

环保规范”，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等，计划完成时间 2021年，

已办理延期申请。

2.主要工作过程

2018年 9月，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市组织行业标准研讨会，邀请行

业内主要技术机构、生产企业 40余家单位的技术专家，倾听行业对家电领域强标整合工

作的意见，并研讨了相关标准基本构架。

2019年 4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三项强标制修订计划（国标委发〔2019〕14

号）后，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家电行业征集了工作组成员，组成起草组，由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担任起草工作组组长单位并开展了相关的预研工作。

2.1起草阶段

2019年 6月 26日~27日，在成都召开标准启动会，形成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并确定了

标准起草的主要原则，确定标准范围聚焦家电全生命周期阶段的节能环保要求。

2019年 10月 10日~1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标准讨论会，对标准草案所有技术内

容进行了充分讨论，主要确定了生命周期安全中的相关环节和安全使用年限所涵盖的范围。

2020年 4月 22日，召开了第三次（网络）标准讨论会，会议针对第二次会后各单位

反馈的技术意见进行了细致讨论，确定了除安全使用年限以外的大部分技术内容。会上提

出增加引言；第三章修改节能、环保的定义；第四章简化要求，进一步修改描述；将原来

第五章具体产品节能要求和第六章具体产品环保要求，合并为第五章电器产品的技术要求；

将“再生利用率要求”章节修改为“可再生利用率要求”等。

2022年 8月 12日，在西安市召开第四次工作组会议，会议对标准草案的变化情况（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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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名称、标准章节等）、第三次工作组会后的意见汇总及处理情况进行了汇报，重点对标

准适用范围、涵盖阶段、标准主体、判定依据有效性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讨论。提出第三章

增加节水、可再生利用率、可回收利用率的定义；删除第五章 5.6待机功率的要求；建议

考虑标准执行主体，并以产品为对象，将与节能环保相关的内容纳入本标准范围，对标准

的“范围”部分进行修改；第四章 4.3绿色低碳要求，建议删除或补充有针对性的具体要

求；第五章 5.4、5.5对可再生利用率、可回收利用率的计算方法进行确认和修改；综合考

虑可回收利用的效率和价值，确定可回收利用的材料；第八章判定方法需要考虑提交的判

定依据的有效性以及是否能够获得国家监管部门的认可；确认并修改附录 C、附录D中可

再生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的计算方法。

2023年 4月 12日，在深圳市召开第五次工作组会议，会上对第四次工作组会后的意

见反馈及处理情况进行了逐条汇报，并对修改后的标准草案进行讨论。提出第三章术语和

定义中，修改“节能”、“环保”、“生命周期”及“可再生利用率”等定义；修改和补充第

四章总则中关于包装、维修、绿色低碳等内容；5.1生产阶段要求中，缩小固废贮存和处

理范围；确定禁用清洗剂物质名单及来源；5.2回收再利用阶段，补充和细化回收再利用

提示性说明信息等内容；6.4中补充《达标管理目录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的要求；对

第七章判定方法进行修改，结合上述章节具体内容或考虑删除；补充附录A中电器产品能

效标准目录；对附录 B产品可再生利用率中计算准则中的内容进行说明。会后工作组根据

意见对标准中的定义、生命周期阶段要求、判定方法及附录等章节内容进行针对性修改。

2023年 8月 18日，在沈阳市召开第六次工作组会议，会上对第五次工作组会后的意

见反馈及处理情况进行了逐条汇报，并对修改后的标准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建议在

标准中明确生产阶段主体的适用范围；调整和修改 5.1.4的内容，建议明确哪种类型的制

冷剂需要配备回收装置；5.3.2中，将“随附文件（说明书、合格证等）”修改为“使用说

明”，将“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影响的信息”修改为“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信

息”；建议在 B.1计算方法的最后，以“注”的形式明确与产品使用相关的配件、包装材

料、耗材等是否计算在内。

2023年 9月初，工作组在整理完善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协

会、广州宝洁有限公司、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



司、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戴森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

司、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电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青岛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广州松

下空调器有限公司、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庆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九阳股份

有限公司、大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合肥华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美的清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浙江中广

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员：马德军、闫凌、曹焱鑫、陈荣会、麦栋、袁海燕、张明杰、周小俊、

杨云霞、蔡毅、吴宏、冯龙标、苏钜昌、苟林、张恒、王月、张革、张艳丽、胡芬、朱小

兵、胡武强、余国成、孙民、王旭宁、钟鸣、邵艳坡、曹诗亮、周磊、万华新、王磊。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

及理由

2016年底，国务院分别印发了《“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十

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等重要文件，将“节能环保”提升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高度，指出要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国作为家电制造和消费大国，

每年在家电产品的设计、生产和使用上耗费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因此，如何使我国的家

电制造业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家电行业

面临的严峻问题。

以标准形式提出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节能环保技术要求，是从源头上实现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有效方式。而我国目前还没有标准对家用电器产品的节能环保要求做出

通用规范。因此，为了确保家电行业有效地节约资源和能源，同时建立并不断健全家电

行业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制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节能环保规范》这一基础性、强

制性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1.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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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标准内容。标准与已颁布实施的国内外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保持良好的衔接和相互协调。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

精简结论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2017]4号)的要求，并充分考虑了产品的实际情况和

发展水平，使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2.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节能环保的总则、生命周期阶段要求及产品要求，

适用于电器的生产、安装、回收再利用阶段及电器产品的节能环保。

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节能环保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生命周期阶

段要求和电器产品要求。

本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主要引自GB/T 21097.1—2007、ISO 14040-2006、GB/T

29769-2013、GB/T 2035-2008中的术语和定义。

在总则中，提出在电器设计开发阶段考虑并识别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对环境、资源

和能源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材料、技术、工艺、装备、包装、维修或维护等方面符合节

能环保要求。其中，电器生产者可参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了解相关技术、工

艺、装备及材料的使用要求；标准中提出的“在充分保护产品，符合安全、卫生和环境

要求，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简化电器的包装结构，减少包装性废物的产生，优先

选用可循环再生、可回收利用、易降解的包装材料”中，包装指的是一级包装，即与产

品一起送达消费者手中的包装。

在生命周期阶段要求部分，提出在生产阶段、安装阶段、回收再利用阶段的节能环

保要求。在生产阶段，围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置、清洗剂的使用、制冷

剂回收方式等提出要求；在安装阶段，提出当安装的方式、空间位置、布局等会对产品

的节能和环保产生影响时，生产者应在使用说明中予以明确，在适用时提供包含产品节

能环保方面的安装操作说明；在回收再利用阶段，对产品环保使用期限、产品所含限用



物质名称等重要影响因素，提出在标识或使用说明方面的要求。同时，要求电器产品生

产者自主选择在产品本体等任意合适位置提供产品可否回收利用和处理的相关提示性

说明信息。

在电器产品要求部分，基于现有电器能效、水效标准、制冷剂及有害物质限用方面

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能效、水效、制冷剂、发泡剂及可再生利用率等

提出相应要求。其中电器产品强制性能效、水效标准目录清单在附录A中列出，企业可

依据附录B计算产品可再生利用率。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为家用电器节能环保领域强制性标准，目前该体系内已经建立了生态设计、

能效水效等相关标准，其他节能环保标准有待逐步完善。

本标准是对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节能环保的通用性要求，内容及要求中多是基于对

国家法律法规、文件的研究、比对和细化，并参考、结合了国际上家电行业的一些先进

做法。主要包括：

1、依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对家电产业鼓励类、限制类、淘

汰类的生产设备、工艺、产品等与标准中相关技术内容进行比对，在标准中提出“不使

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使用的技术、工艺、装备及材料”，并对制冷剂、清

洗剂、发泡剂等的使用提出要求。

2、基于《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

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达标管理目录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等国内法律法规的

要求，提出“对于纳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的电器产品，

应符合GB/T 26572《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豁免

用途按照《达标管理目录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执行”，并按照SJ/T 11364《电子

电器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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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产品环保使用期限、所含限用物质名称、含量、所在部件等信息进行标注。

3、参考《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中对于可回收利用等信息的标识位置的相

关内容，提出“电器产品生产者应自主选择在产品本体（任意制作工艺）、铭牌、包装、

随附文件（说明书、合格证等）、操作系统、电子销售平台等任意一个合适位置提供产

品可否回收利用、回收处理提示性说明以及不当利用或者处置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

造成影响的信息。”

4、在标准中提出对电器产品的节能环保要求，其中能效、水效方面应满足家用电

器领域现行强制性行能效标准、水效标准的要求。

整体来看，本标准的原则框架符合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本标

准与其他标准的协调性良好。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在《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基加利修正案中，对非环保型制冷剂淘汰进程进行非环保

型制冷剂的限制使用。本标准中涉及到制冷剂限制使用的内容，借鉴和参考上述法规和

文件中的内容，并与其要求保持一致。

在欧盟RoHS（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关于限制在电子电气

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中，涉及有害物质限用及标识方面的规定，本标准

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借鉴和参考了上述指令，并与其要求保持一致。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

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

间等



由于标准技术内容涉及产品大部分生命周期阶段，覆盖链条长，产品种类多，需要

对现有家电产品在生产、安装、回收再利用等多个环节进行要求的修改和替换，标准实

施对行业影响较大，因此建议本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与《家用和类似用途

电器 电器安全规范》和《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健康安全规范》同步为三年。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违反本标准的行为进行处

理的有关法律条文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内容涉及家用电器节能环保，除对家电产品本身有要求外，还包括设计、生

产、安装、回收等诸多环节，且涉及监管部门较多，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因此建议对外

进行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暂无涉及专利的问题。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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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涉及表1中列出的产品及其在生产、安装、回收再利用阶段的节能环保。

序号 产品类别

1 电熨斗

2 真空吸尘器

3 电热毯、电热垫、电热衣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

4 剃须刀电推剪及类似器具

5 按摩器具

6 快热式热水器

7 储水式热水器

8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

9 烤架、面包片烘烤器及类似用途便携式烹饪器具（含便携式电磁灶）

10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

11 电动机-压缩机

12 电池充电器

13 液体加热器

14 滚筒式干衣机

15 微波炉，组合型微波炉

16 驻立式电灶、灶台、烤箱及类似用途器具

17 室内加热器求

18 洗衣机

19 洗碗机

20 离心式脱水机

21 风扇

22 吸油烟机

23 厨房机械

24 桑那浴加热器具

25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

26 商用电深油炸锅

27 商用电强制对流烤炉、蒸汽炊具和蒸汽对流炉

28 商用电煮锅



29 商用电开水器和液体加热器

30 商用单双面电热铛

31 商用电动饮食加工机械

32 商用电烤炉和烤面包炉

33 商用多用途电平锅

34 便携式电热工具及其类似器具

35 投影仪和类似用途器具

36 贮热式室内加热器

37 空气净化器

38 挤奶机

39 动物繁殖和饲养用电加热器

40 加湿器

41 废弃食物处理器

42 商用电动洗碗机

43 商用电热食品和陶瓷餐具保温器

44 商用电炉灶、烤箱、灶和灶单元

45 坐便器

46 保温板和类似器具

47 深油炸锅、油煎锅及类似器具

48 地板处理机和湿式擦洗机

49 水床加热器

50 口腔卫生器具

51 衣物干燥机和毛巾架

52 使用液体或蒸汽的家用表面清洁器具

53 商用电水浴保温器

54 商用电漂洗槽

55 泵

56 水族箱和花园池塘用电器

57 住宅用垂直运动车库门的驱动装置

58 服务和娱乐器具

59 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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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供热和供水装置固定循环泵

61 商用售卖机

62 涡流浴缸和涡流水疗器具

63 缝纫机

64 固定浸入式加热器

65 灭虫器

66 便携浸入式加热器

67 暖脚器和热脚垫

68 挥发器

69 房间加热用软片加热元件

70 夹烫机

71 织物蒸汽机

72 紫外线和红外线辐射皮肤器具

73 工业和商用地板处理机与地面清洗机

74 工业和商用喷雾抽吸器具

75 工业和商用带动力刷的湿或干吸尘器

76 工业和商用高压清洁器与蒸汽清洁器

77 商用微波炉

78 电围栏激励器

79 从空调和制冷设备中回收制冷剂的器具

80 工业和商业用湿式和干式真空吸尘器

81 带有电气连接的使用燃气、燃油和固体燃料器具

82 商用电动抽油烟机

83 商业和工业用自动地板处理机

84 电击动物设备

85 闸门、房门和窗的驱动装置

86 储热式电热暖手器

87 多功能淋浴房

88 卷帘百叶门窗、遮阳篷、遮帘和类似设备的驱动装置

89 带嵌装或远置式制冷剂冷凝装置或压缩机的商用制冷器具

90 电捕鱼器



91 屋顶排水用加热排水槽

92 带加热、通风或空调系统的加湿器

93 户外烤架

94 整体厨房器具

95 电热地毯和安装在可移动地板覆盖物下方的用于加热房间的电热装置

96 电解槽

97 其他家用电器产品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1、本标准下达计划时的名称为《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通用要求 节能环保》。在本

标准起草阶段，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于2021 年 2月发布实施。起草组针对GB/T 1. 1—2020中 4. 2“文件类别”

以及GB/T 20001. 5—2017中 6.1“标准名称”中的内容进行研究后，认为本标准内容

中既包含了技术要求，又包含了验证方法，属于规范类标准，名称有必要进行修改。特

向上级主管单位提出名称调整的申请，经上级单位批复，本标准名称调整为《家用和类

似用途电器 节能环保规范》。此变更已经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2、本项目计划应完成时间为2021 年，由于本项目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关注度

较高，技术内容涉及面广，起草工作难度大。为了统一认识并达成基本共识，起草组内

部需进行多方、多次协调研讨，导致标准制定周期延后。本项目已按照相关要求办理延

期。

3、在本计划的下达公文《科技司关于转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轿车轮胎>等

3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函》（工科函[2019]341号）中，《家用和类似用途电

器 节能环保规范》为修订标准，代替标准号为：GB 4706系列、GB 4343系列、GB 17625

系列、GB 17626系列。根据强标整合的相关要求，申请将计划信息调整如下：

1）该标准由“修订”调整为“制定”计划项目。

2）删除“代替标准”。本标准是对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节能环保的通用性标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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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要求主要基于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研究和分析，并参考、结合了国际上家电

行业的先进做法，主要参考依据包括：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电器电子产

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家用电器领域现行强

制性行能效标准、水效标准、《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基加利修正案、欧盟RoHS等。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节能环保规范》起草工作组

2023 年 9月


